
关
。

因此
,

尽管刑诉制度的完善不仅仅取决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明确肯定
,

司法实践中的违

法现象的消除
,

也不能简单地以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就能实现
,

但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是肯

定的
,

确认这一原则仍然是有意义的
。

当然
,

我国刑诉法应如何明确肯定该原则
,

如何进一步充

分体现该原则一系列要求等问题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第二
,

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性还在于
,

这项原则作为具有世界意

义的普遍法律文化现象
,

已经成了刑诉制度现代化及进步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 .

我国的邢诉制

度既然已经体现并应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更充分地体现该原则的要求
,

既然邢诉制度的进

步是我们追求并正在实现的 目标
,

我们放弃
、

拒绝这
J

一标志
,

当然是不明智的
。

否定这一标

志
,

只会使世人对我国刑诉制度的先进性产生误解
。

误解虽然不是我们所应惧怕的
,

但标志

却应是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得到的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完所 )

责任编辑
:

庄 立

对刑事责任根据的一 点思考

刘 强

刑事责任理论
,

在整个刑事法律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

而刑事责任的根据又是该理论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
。

对指导刑法学
、

刑诉法学
、

劳改法学 的研究
,

对改进
、

完善整个刑事立法

及法律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

虽然这一问题的研究 已引起重视并向深入发展
,

但我认为
:

至今对这一问题的结论 ( 据我所知的 ) 仍有不全面之处
,

因而尚不能对整个刑事法律活动的

全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所以对此略陈管见
,

以求教同行
。

所谓
“

刑事责任 的根据
” ,

就是指行为人邢事责任有无
、

程度 的理由是什么 ? 而确立这

个根据
,

应着眼于刑事责任 的全过程
,

即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 日始到刑罚执行完毕之 日

止
。

从刑事责任 的有无
、

程度 的角度来考虑
,

这个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

即确立刑事责任阶

段和实际负刑事责任阶段
,

以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有罪判决为分 界 线
。

如 果 说

人民法院在定罪量刑时确定的刑事责任与
.

罪犯实际所负的刑事责任完全等同
,

那么
,

刑事责

任的两阶段划分就毫无意义
。

而事实上
,

对罪犯而言
,

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罚金
、

没收财产

者外
,

绝大多数要送交劳改部门和有关单位执行
。

众所周知
,

我 国刑法规定了减刑
、

假释制度
,

这就表明
:

人民法院判决的刑期仅仅意味着判决生效时罪犯刑事责任的有无和程度的确 立
,

而在刑罚执行期间实际应负的刑事责任则不是一个定量 ( 完全根据原判刑期 )
,

而是一个变

量
。

目前我国在押犯中每年减刑
、

假释比例是 15 肠左右
。

因此
,

对单个罪犯而
一

言
,

在服刑期



间大多数都能获得减刑 (假释 )机会
,

也就是说实际负刑事责任的量能得到调整
。

那么
,

这

个量的变化的理由是什么? 理应属于刑事责任的根据所涵盖的内容
,

只有将两个阶段统一起

来考虑
,

才能全面得出刑事责任根据的结论
。

对刑事责任根据的研究
,

多数论著者侧重于从刑事责任的确立阶段来研究
。 “
犯罪构成是

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
”

(或基础 )
,

这是来自苏联刑法学界的通说
。

在我 国刑法学界也具有权威

性
,

可见之于法学辞典和有关论文
。

这一结论引导人们注意到了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密

切关系
,

这是有意义的
。

但也有论著者提出异议
,

认为
: “
犯罪构成不 是 负 刑 事责 任 的根据

(基础 )
,

犯罪行为才是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
” ① ,

或者说
“
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 罪 行 为 是

刑事责任的根据
” ② ,

主要理 由是
:
犯罪构成是作为区分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的规格和尺度
,

是法律形式
,

而犯罪行为才是内容
,

刑事责任的根据应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

所以 犯 罪 构 成

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
。

我认为
,

第二种观点将形式和内容明确区分
,

在表述上 更 科 学
、

准

确
,

深化了对刑事责任根据的认识
,

应予充分肯定
。

但犯罪行为作为根据是否全面呢 ? 有论

著者又提出了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 社会危险性 )
,

在对其内涵的揭示表明
:

除了应考虑犯

罪构成模式所包含的表明犯罪成立的必备事实情况外
,

还应包括犯罪前的主客观情况 ( 行为

的一贯表现
、

犯罪的动机 )
、

犯罪成立的选择性事实情况 ( 犯罪的时间
、

地点和环境条件
、

犯

罪人的身份及生理状况
、

犯罪对象的情况
、

犯罪手段
、

犯罪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 )
,

犯罪后

的主客观情况 ( 犯罪后继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
,
犯罪后的悔罪态度和表现 )

,

这些
,

对刑事责

任的程度有一定影响
。

这就表明
,
刑事责任的根据绝非唯一由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

所决定的
。

这种观点丰富了刑事责任根据的内涵
。

但以上三种观点的共同特点在于
,

他们仅

仅着眼于刑事责任的第一阶段来研究刑事责任的根据
,

而忽视对第二阶段的考虑
。

试问
: 罪

犯在服刑期间因减刑
、

假释而导致应负刑事责任的量的变化
,

能完全依据前三种观点中的任

何一点吗 ?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

一些论著者论及第二阶段的刑事责任根据
,

但其观点值得商榷
。

持
“
罪过是刑事责任根据

,

观点的论著者认为
: “

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

给予刑罚处罚
,

则仅仅是惩戒和改造 该 行 为 人

的开始
,

这说明
,

追求刑罚的行为人效应
,

与追求刑罚的行为效应相比
,

意义更伟大
,

任务也更

艰巨
,

局限于刑罚的行为效应
,

是只抓住责任理论的一半
,

而更重要的一半还在后头
。 ” ⑧ 那么

,

依据是什么呢 ? “
任何一个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

,

都只能是在认识和意志支配下的行为
,

没有

主观罪过
,

无论是行为或行为人
,

都将是无辜的
, ” “

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意义
,

惩罚只是手段
,

改造才是目的
。 ”

所以该论著者认为
“

行为根据论
”
是片面的和 形 而 上 学

的
,

刑事责任的根据必须是
“ 主观罪过

” 。

还有的同志认为
:

第二阶段
“
刑事责任的主要根据是

人身危险性
” ④ ,

人身危险性变小是减刑假释的依据
,

这种观点与
“
罪过论

”
虽表述不一

,

但在内

容上有相近之处
。

应该看到
,

以上两种观点注意了从第二阶段来考虑刑事责任的根据
,

这种认

识方法应该肯定
,

但是过于强调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也是不妥的
。

这既不符合刑法的基本

原则
,

也与现行刑罚制度相悖
。

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刑相适应
,

就是说对罪犯惩罚的轻

重程度要与其犯罪轻重相适应
。

马克思说
: “

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
,

那么实际的罪行就

何秉松
: 《 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

》 ,

载 ` 法学研究 》
86 年第 1期

.

张令杰
` 《 论邢事责 任 》 ,

载 《 法学研究 》 8 6年第 5期
,

余淦才
: 《 刑事责任理论试析 》 ,

载 《 法学研究 》 8 了年第 5期
。

马 锡
: 《 论刑事责任的根 据 》 ,

载 《 河北法学 》 90 年第1期
.

②①③④



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
。 ,

罪犯
“
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行为的界限

。 ” ①这种观点与过于强

调主观思想动机 ( 罪过 ) 的主张是对立的
。

所以说
, 罪犯因其犯罪行为而成为必须承受刑罚

惩罚义务的根据是不容否定的
。

我
一

国现行刑罚制度也是如此
。

在刑事责任的第二阶段
,

我们

强调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
。

使之改恶从善
,

重新作人
,

但并不等于说改造就是唯一目的
。

例

如某犯被判刑 10 年
,

而经过 3年的服刑就达到了
“
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

”

的标 准
,

那 么
,

如

果仅从
“
罪过 ”

( 人身危险性 ) 或改造为唯一 目的出发
,
就应将其释放

。

但是我 国 刑 法规

定
:
有期徒刑减刑的

,

不能低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

照此办理
,

该犯还必须服刑2年
,

这 2

年意味着什么 ? 意味着在刑罚执行中存在着惩罚 目的
,

不如此
,

不使该犯遭受一定量 ( 至少

5年 ) 的痛苦与损失
,

就不利于伸张正义
、

平息民愤
,

压抑社会上的犯罪动机
,

不利于 使 广

大群众得到法情感上的满足
,

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及其亲属
,

也不利于对罪犯自身 的 应 有 震

慑
。

仅就此而言
,

那种认为罪过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 ( 或主要考虑人身危险性 ) 以及改造

是唯一 目的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

既然刑事责任的根据必须对第二阶段也同样适用
,

而
“
罪过

”
和

“
人身危险性

”

作为依

据又具有片面性
,

那么
,

刑事责任的根据应是什么 ? 以我拙见
,

从刑事责任的全过程来看
,

应是
“
犯罪行为与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统一

。 ”

这一表述
,

可从两个阶段分论
:

就第一阶段

而言
,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行为及与其有关的情况
,

这主要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行为
,

同时包括犯罪前的主客观情况
、

犯罪成立的选择性事实情况
、

犯罪后的主客观情况
。

以上内容
,

虽被
“
事实根据

”

( 或社会危害性根据 ) 的论点所涵盖
,

但在表述上拟用
“
犯罪

行为
”
为好

,

因为 “
社会危害性

”
是从形形色色的行为中分析抽象出来的本质属性

,

本质属

性是
“ 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 ② 。

因而它不是内容
,

用来表述刑事责任的根据

不太妥当
。 “

事实
”

是一个能够广泛使用的名词
,

相 比较而言
,

它不如
“

犯罪行为
”

更清晰
、

明确
,

更能表现出刑事责任根据的最主要方面
,

更能体现出
“
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 。

就第二阶段而言
,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
“
犯罪行为与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统一

” 。

这一表

述
,

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监禁刑罚

执行而言的
,

刑事责任是以法院确定的刑期为表现形式
。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小段
,

第一小

段是必须承受刑事责任阶段
,

指法定最低服刑期限
。

刑法规定
: 罪犯减刑以后的实际服形期

限
,

有期徒刑的
,

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 无期徒刑的
、

,

不能少于十年 , 对假释也有

相应的规定
。

法定最低服刑期限
,

其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行为
。

第二小段是可以承受刑事

责任阶段
,

指法定最低服刑期限以外的弹性刑期
。

刑法规定
:
对

“

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
”

的
,

可以减刑
,

对
“

确有悔改表现
,

不致再危害社会
”

的
,

可以假释
。

这意味着刑事责任的多

少在服刑阶段可以变化
,

变化的根据就是
“

悔改表现
” 。

悔改表现既要有服刑期间的悔改行

为
,

又需要我们通过行为把握其真实思想
,

看其是否确有悔改
。

立功表现也属于悔改表现的

范围
,

因此用
“

悔改表现
”
表述即可

。

由于第二阶段
“

根据
”

中的
“

犯罪行为
”

被第一阶段的
崎根据

”

所包括
,

所以
,

刑事责任全

过程两个阶段的根据可合并为
“
犯罪行为与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统一

” 。

对处以非监禁刊罚

( 死刑立即执行的除外 ) 的行为人
,

不存在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问题
,

他们的刑事责任
,

只

① 《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 第一卷 第 1 39 页一 1封页
.

② 《 毛泽东选集 》 第一卷
,

人 民 出版社 19 6 6年版
,

第 28 4页
。



根据犯罪行为即可
。

明确以上根据
,

除了对确定刑罚有重要意义外
,

对正确地执行刑罚
,

搞

好劳改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

主要表现为
:

1
.

在劳改立法上
,

要根据刑罚的目的性和刑罚执行的基本指导思想
,

确立服 刑 期 间 的

刑事责任标准
,

包括惩罚标准和侮改表现标准
。

惩罚标准就是根据罪犯的犯罪行为的不同及

相关情况而给予程度不 同的惩罚
,

惩罚不仅限于服刑期限的差别 , 还包括其他方面权益的限

制和剥夺的程度
,

即给予不同的处遇
。

我国现行劳改法规中对后者缺乏明确规定
,

执行中差

别很大
,

使一些罪犯未能承受应有的刑事责任
,

因而巫需修改和完善
。 “

侮改表现
”

标准也

应更具体
、

明确一些
。

_

2
.

在刑事司法上
,

要力求在刑事责任的
“

变量
”

中把握与刑罚的一致性
。

充分运 用 减

刑
、

假释和加刑的手段
。

当刑事责任在法定范围内已超前消除时
,

要及时办理法律手续减去

余刑或假释 , 当刑事责任与刑罚期限基本吻合
,

及时办理手续
,

按期放人
, 当刑事责任与所

判刑期出现
“

逆差
”

时
,

即罪犯将要期满仍有重新犯罪的危险性
,

则应根据刑事责任的超出

部分
,

继续采取一定措施
,

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

以保证刑事责任 ( 内容 ) 与刑罚 ( 形式 ) 的

有机统一
。

有的同志提出我国应采用相对不定期刑制度
,

这正是将我国刑罚制度与刑事责任

根据相统一的一个好的建议
。

3
.

在刑事执行上
,

要使劳改干瞥在观念形态上充分意识到
,

罪犯服刑前法院 判 决 时 确

定的刑事责任是
“

定量
” ,

而罪犯服刑时实际承担刑事责任的多少是个
“

变量
” 。

这种
“

变

量尸的一定变化程度
,

取决于劳改干警有效的惩罚改造工作
,

取决于惩罚改造工作作用于罪

犯的效应
。

通过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

促其悔改表现
,

可以减少其刑事责任
,

使其尽快改

恶从善
,
复归社会

。

( 作者单位
: 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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